
编 制 说 明

一、工程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城北派出所智能化建设项目
2、工程地点：泰州市

3、工作内容：设备采购安装工程
二、编制依据

1、 建设单位提供的采购需求；

2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； 

3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；

4、《江苏省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》（2007年）；

5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年营改增后）；

6、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》苏建函价〔2025〕66号；

7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[2019]第19号；

8、材料价格按照《泰州工程造价管理》2025年第7期信息价，没有的按现行市场价计入；

9、工程类别：安装二类。
三、有关说明

（1）有关取费的说明

1、安全文明施工费基本费按1.5%，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按0.025%，建筑工人实名制费按0.03%分别计取；

2、有关计价的说明

人工工资单价按苏江苏省建设厅印发的《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》（苏建函价〔2025〕66号）文件执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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